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

中的分议案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

同意募投项目中苗木基地建设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苗木子公司

”），

公司将以对广州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方式投资这两个项目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２３

），

苗木子公司地址从广州市搬至四会市

，

并相应更名为四会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

司

。

上述变更后

，

公司对苗木子公司增资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广会所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１１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增资后苗木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变更

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苗木子公司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

并获得四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注册号为

：

４４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３６

。

公司名称由四会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

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

，

其他事项不变

。

特此公告

。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３７

，

以下简称

“《

原公告

》”）。

经事后核查

，

发

现该公告中关于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事项的议案序号

，

不适用于公司本次网络投票指定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其互联网投票系统

，

现予以更正

。

原通知

：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中的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

序

”

中的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中的第

（

２

）

点更正为以下内容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

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要表决的

子议案

，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的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的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

议案

２

中的

２－２

，

依此类推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表决

：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

一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二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逐项审议并表决该议案的下列事项

）

２．００

元

１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２．０１

元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２．０２

元

３

、

债券品种及期限

２．０３

元

４

、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０４

元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５

元

６

、

发行方式

２．０６

元

７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７

元

８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２．０８

元

（

三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３．００

元

（

四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

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４．００

元

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更正后的

《

通知

》，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

。

特此公告

。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

2013-01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03

年

9

月

10

日和

12

日

，

公司与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

"

汉唐证券

"

）

分别签订了两份

《

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

》，

依照约定

，

公司委托汉唐证券进行

5000

万元的国债投资

，

期限一年收

益部分按照委托方受托方七三分成

。

2004

年

8

月汉唐证券涉嫌违规经营

、

出现巨额亏损而被信

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

，

公司的委托资金已经无法按期归还

。

在此情况下

，

为了尽力避免或减少

损失

，

公司于

2004

年

8

月

23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下称

"

深圳中院

"

）

申请诉前保全

，

依法冻

结了汉唐证券投资的相应金额的股权投资

。

深圳中院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正式受理了公司对汉唐

证券的起诉

。

公司请求深圳中院判令汉唐证券返还投资资金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

公司已于

2004

年

9

月

1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披露了国债投资重大事项的公告和重大诉讼公告

。

二

、

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于

2007

年

9

月

7

日依法受理了汉唐证券清算组

申请对汉唐证券破产清算一案

。

同年

12

月

26

日依法裁定宣告汉唐证券破产清算

。

2009

年

1

月

，

本公司收到汉唐证券管理人支付的汉唐证券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款

3,569,

579.29

元

。

2011

年

4

月

，

公司收到汉唐证券管理人分配的汉唐证券第二次破产债权分配的现金和股

票

，

总价值为

20,413,122.63

元

。

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2

日

，

将按照裁定分配获得第二次破产债权

的详情公告在

《

证券时报

》

上

。

上述诉讼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

公司董事会在

2005

年以来的历次定期报告

（

含

2004

年年度报

告

）

中持续进行了披露

。 （

详情请参阅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三

、

本次裁定情况

我司近日接到深圳中院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签发的关于上述诉讼事项的民事裁定书

【（

2007

）

深中法民七字第

16-88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2009

年

7

月

21

日

，

深圳中院依法受理了重庆市隆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广州宝丰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等

46

家汉唐证券壳公司

（

下称

"46

家壳公司

"

）

破产清算

46

案

，

同年

11

月

11

日裁定宣告

46

家壳公司破产清算并与汉唐证券破产清算案合并清算

。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深圳中院裁定认可

第四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

《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

46

家壳公司第三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

在

《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

46

家壳公司第三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

中

，

公司获得分配金

额为

2,029,327.21

元

。

四

、

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仲裁

、

诉讼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无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仲裁

、

诉讼事项

。

五

、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进展对公司利润所产生的影响

2004

年和

2005

年

，

公司针对该项投资累计已计提减值准备

4500

万元

。

据民事裁定书显示

，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取得上述第三次分配破产财产的产权

，

因此

，

该

2,029,327.21

元将冲

减公司以前年度减值损失

，

增加

2012

年度公司利润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就该诉讼事项

，

三次累计分配获得破产财产价值共计

26,012,029.13

元

。

六

、

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民事裁定书

》【（

2007

）

深中法民七字第

16-88

号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

、

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

应参加表决

９

人

，

亲自参加表决

９

人

，

分别为张宝华

、

徐俊达

、

王建新

、

武建设

，

符合

《

公司

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收购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４６．２２％

股权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５３．７８％

的控股子公司

。

为提升公司主营业务实力

，

促

进项目发展

，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７

，

２２６．３７５

万元收购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４６．２２％

的股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将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关于收购江苏

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４６．２２％

股权的公告

》（

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３

）。

特此公告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４６．２２％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中航

”）

是公司持股

５３．７８％

的控股子公司

。

为提

升公司主营业务实力

，

促进项目发展

，

公司拟以人民币

１７

，

２２６．３７５

万元收购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安信托

”）

所持有的江苏中航

４６．２２％

的股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江苏

中航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收购江苏中航

地产有限公司

４６．２２％

股权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长安信托前身为

“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１９８６

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公司增资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

更名为

“

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

经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重新登记申请

，

公司获准单独保留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

，

公司换领新的金融许可证

，

同时更名为

“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并经工商登记

，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同时更

名为

“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目前

，

长安信托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５８８８

亿元

。

长安信托主要从事资金信托业务

、

投资银行业务

、

融资租赁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

。

公司

业务涉及货币市场

、

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领域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长安信托管理信托资产规模

１

，

８９０．１０

亿元

。

２

、

长安信托由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市淳大投资有

限公司

、

陕西鼓风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投资服务中心

、

西安电

视台等

６

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

。

长安信托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

股东

（

发起人

）

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１

，

９８８．９４ ４１．３０％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

５１５．５９ ３９．３３％

深圳市淳大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８７．２９ １１．６７％

陕西鼓风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

，

８６４．６２ ６．２５％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投资服务中心

１

，

３０８．８７ １．０４％

西安电视台

５２２．６８ ０．４１％

合计

１２５

，

８８８ １００％

３

、

长安信托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股东

（

发起人

）

名称或姓名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

１６９

，

５１８．００ １４５

，

８３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２．００ ２７

，

７５２．００

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２７

，

５６３．００ ２１７

，

７０７．００ １００

，

８５０．００ ７５

，

６５３．００

否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为长安信托持有的江苏中航

４６．２２％

股权

。

（

一

）

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江苏中航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

，

５９５

万元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号为

３２０５８３０００３４０５９２

，

注册地为昆山市玉山镇环庆路

９０８

号

１

号楼

，

法定代表人为欧阳昊

，

经

营范围是

：

许可经营项目

：

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自有物

业租赁

、

管理

：

物业管理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

。

２

、

股权结构

：

公司持有

５３．７８％

股权

；

长安信托持有

４６．２２％

股权

。

３

、

江苏中航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７２

，

５５１．７３ ２２

，

７３９．７５ ０ －１

，

４８８．４３

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１２３

，

５２７．００ ２１

，

４７０．６３ ０ －１

，

２６９．１１

是

４

、

江苏中航目前主要从事昆山九方城项目

Ａ７

地块的开发建设

。

该项目位于江苏省昆山

市玉山镇

，

西起紫竹路

，

东至同心河

，

总用地面积为

１４．０６

万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

５１．６３

万平方

米

。

项目定位为包括住宅

、

写字楼

、

公寓

、

商业等业态的城市综合体

。

目前该项目处于施工建

设阶段

，

并已开始预售

，

未来将为公司带来一定业绩贡献

。

（

二

）

交易标的其他说明

１

、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亦不存在查封

、

冻

结等司法措施

。

２

、

本次交易为收购江苏中航的股权

，

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

原由江苏中航享有和承担

的债权债务在交割后仍然由江苏中航享有和承担

。

本次交易亦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

原由江

苏中航聘任的员工在交割后仍然由江苏中航继续聘任

。

四

、

交易的定价依据

（

一

）

审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大华

（

深

）

核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号

《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江苏中航的资产总

额为

１２３

，

５２７．０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１

，

４７０．６３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江苏中航尚未实现收入

，

净利

润为

－１

，

２６９．１１

万元

。

（

二

）

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８９

号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选用

资产基础法

，

江苏中航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１２３

，

５２７．００

万元

，

评估值

１３８

，

９５７．１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５

，

４３０．１５

万元

，

增值率

１２．４９％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０２

，

０５６．３７

万元

，

评估值

１０２

，

０５６．３７

万元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１

，

４７０．６３

万元

，

评估值

３６

，

９００．７８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５

，

４３０．１５

万元

，

增值率

７１．８７％

。

在不考虑控股权因素产生的溢价和股权流动

性对评估结果影响的情况下

，

江苏中航

４６．２２％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７

，

０５５．５４

万元

。

（

三

）

成交价格

参考前述资产评估结果

，

公司与长安信托经协商确定

：

由公司向长安信托支付股权转让

款

１７

，

２２６．３７５

万元

，

受让长安信托所持有的江苏中航

４６．２２％

股权

。

五

、

拟签订的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

：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甲方

”）

受让方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乙方

”）

目标公司

：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

一

）

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８

，

５９５

万股

，

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２２％

；

乙方同意受让转让股权

。

（

二

）

转让价格

双方同意

，

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亿柒仟贰佰贰拾陆万叁仟柒佰伍

拾元整

（

￥１７２

，

２６３

，

７５０．００

元整

）；

（

三

）

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受让款项

。

乙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一次性划入甲方指定

账户

；

（

四

）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须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盖章之后生效

。

六

、

股权收购事项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必要性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本次交易将实现对优质资源的有效整

合

，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

、

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

有利于促

进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

，

符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

（

二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事项有利于公司扩大房地产主业规模

，

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开发能力

，

提升综合

竞争实力

。

未来

３－５

年拟收购项目将为公司带来稳定

、

持续的现金流量和良好的利润

，

为公司

可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大华

（

深

）

核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号

《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３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８９

号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更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准

，

其公司名称已由

“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

、

法定代表人

、

注册资本

、

经营范围不变

。

名称变更后

，

其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未发生任何变化

，

仍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９

，

０８７

，

８２０

股

，

持

股比例

２２．３５％

。

公司第一大股东更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公

告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３－０１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赛格股份、赛格集团、三星康宁

及三星马来西亚共同签署“关于《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公司主要股东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

三星

康宁投资有限公司以及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就本公司的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处置及

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事项共同签署了

《

框架协议

》（

详见公司公告

【

２００９－５９

】）。

由于

《

框架协议

》

中涉及的潜在交易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

，

公司上述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署了

“

关于

《

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

”，

延长协议中完成潜在交易的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详见公司公告

【

２０１０－３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上述股东再次签署了

“

关于

《

框架协议

》

的

补充协议

”，

将协议中完成潜在交易的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详见公司公告

【

２０１１－３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

公司接到股东通知

：

由于

《

框架协议

》

中约定的潜在交易未能在补充协议约

定的延长期限内完成

，

公司上述股东经友好协商

，

共同签署了

“

关于

《

框架协议

》

的补充协议

”

（

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

”），

决定将

《

框架协议

》

中第

２．０１

条约定的潜在交易之交割的期限再次进

行变更

，

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

一

）

公司上述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

，

３４５

，

０３３ ２２．４５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１７．４１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ＣＯＲＮＩＮＧ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ＳＤＮ．ＢＨＤ．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１２．６７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

，

３９２

，

６９７ ７．６３

①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

系

，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２４％

的股份

。

②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和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人关系

。

三星康宁精密玻璃株式会社持有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份和三星康宁

（

马来

西亚

）

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份

。

（

二

）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

，《

框架协议

》

２．０１

条约定的潜在交易之交割的期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除了对

《

框架协议

》

第

２．０１

条约定的潜在交易之交割的期限进

行变更外

，

第

２．０１

条的其它部分及

《

框架协议

》

的所有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

２．

各方继续履行

《

框架协议

》

下的义务

。

各方已积极推进

《

框架协议

》

约定的重组方案

，

但不

排除根据形势变化协商修改

《

框架协议

》

约定的赛格三星重组方案及三星康宁

、

三星马来西亚

转让赛格三星股份的方式

，

届时各方应签订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３．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

（

三

）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3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3-02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罗湖区金稻田路鸿基迅达工业区

更新单元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签订了

《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书

》，

获得

H407-0115

地块

（

即公司申报的东晓草埔金稻田路鸿基迅达工业区更新单元

）

的土地

使用权

，

该地块面积约

6693.37

平方米

，

使用年期为

70

年

（

从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82

年

12

月

20

日

止

），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

土地性质为商品房

，

建筑容积率≦

3.66

，

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

积不超过

24525

平方米

（

住宅

24425

平方米

，

其中市场商品房

18315

平方米

、

安居型商品房

6110

平

方米

）。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

，

按照有关规

定

，

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停牌

。

目前

，

上述事项涉及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

公司

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此项工作

。

由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防止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

最迟将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公告并复牌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3-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575,130,

094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57.13%

，

下称

"

新湖集团

"

）

通知

，

新湖集团将原质押给安信信托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75,000,000

股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

截至目前

，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3,078,140,788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9.18%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

2013-00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一公司

）

接到陕西

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的中标通知

：

一公司成为延安至延川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

LJ-16

标段的中标单位

，

中标价

378,

507,408.00

元

（

中标金额占

2011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5.72%

），

工期为

730

日历天

。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

，

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提交履约担保后

，

将签署工程施工承包

合同

。

特此公告

。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2013-002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克集团

"

）

于

2012

年

7

月

5

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200,000

股

，

并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

（

自该次增

持之日算起

）

通过一致行动人或以自身名义择机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

累计增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

（

含该次已增持股份

），

美克集团

（

包括增持公司股票的美

克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

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详情请见公

司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美克国际家

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截止

2013

年

1

月

4

日

，

美克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已满六个月

，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

增持实施情况如下

：

自

2012

年

7

月

5

日至

2013

年

1

月

4

日

，

美克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4,756,528

股

，

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75%

。

增持后美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67,719,014

股

，

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42.32%

。

特此公告

。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3-00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8

名

，

实际表决董事

18

名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过表决

，

一致通过

《

公司关于

2013

年机构设置计划的议案

》，

同意

：

18

票

、

弃权

：

0

票

、

反对

：

0

票

；

同意公司新设分支机构的计划

，

并报监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3-0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8

名

，

实际表决监事

8

名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过表决

，

一致通过

《

公司关于

2013

年机构设置计划的议案

》，

同意

：

8

票

、

弃权

：

0

票

、

反对

：

0

票

；

同意公司新设分支机构的计划

，

并报监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设备购买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告编号

：

2012-027

），

为加快实施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

目

，

项目实施主体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

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就购买第五代

（

G5

）

镀膜

及光刻生产线设备事宜

，

于

2013

年

1

月

7

日与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签署了

《

设备购买合

同

》（

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

现公告如下

：

一

、

合同签署概况

交易对方

：

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

：

BK-Technology (HK) Co., Limited

】

签署时间

：

2013

年

1

月

7

日

签署地点

：

中国深圳市

合同类型

：

设备购买合同

合同标的

：

株式会社大日本印刷

（

DNP

）

位于日本国广岛县三原市工厂

（

以下简称

"DNP

工

厂

"

）

之第五代

（

G5

）

镀膜及光刻生产线设备

合同期限

：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载明第六期款项支付完毕时止

合同金额

：

日圆叁拾柒亿叁仟万圆整

（

JPY3,730,000,000.00

；

按

2013

年

1

月

7

日的日元兑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

：

1

：

0.071235

计算

，

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26,571

万元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11.05%

）

审批程序

：

依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体

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的实施主体

，

已完成相应审批程序

；

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依据其董

事会决议亦获得签署本合同之授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

。

二

、

合同主体介绍

1

、

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甲方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或

"

重庆莱宝

"

）

法定代表人

：

臧卫东

乙方

：

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或

"BKT"

）

注册地

：

中国香港九龙尖沙嘴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

2

座

5

楼

503

室

Address

：

Unit503,5/fl.,Silvercord Tower 2,30 Canton Road, Tsimshatsui, Hongkong

法定代表人

：

贾正盛

2

、

交易对方介绍

（

1

）

基本情况

：

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

BK-Technology (HK) Co., Limited

】

系依据中国

香港

《

公司条例

》

于

2009

年

6

月在香港注册设立的有限公司

，

该公司的注册证书编号为

1346026

；

商业登记证号码

50790823-000-06-12-4

；

法定代表人为贾正盛先生

，

注册资本港币

10,000

元

，

主要业务是进出口贸易

；

贾正盛先生拥有该公司

100%

股权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公告编号

：

2012-002

），

公司与贾正盛先生共同

投资

、

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的公司

--

深圳市莱恒科技有限公司

（

公告编号

：

2012-003

），

主要业务是生产经营薄化玻璃

；

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

其中

，

公司以现金出资资

金

600

万元

，

持股比例

40%

；

贾正盛先生以现金出资

900

万元

，

持股比例

60%

，

系该公司控股股

东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贾正盛先生持有公司

20,000

股股份

，

BKT

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

，

二

者均非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贾正盛先生及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与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

2

）

2012

年度

，

公司与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就采购设备达成的交易合同金额折算为

人民币

：

461.67

万元

，

占公司当期采购设备交易合同总额比例

7.77%

。

（

3

）

BKT

公司在日本拥有专业

、

深厚

、

广泛的专业设备厂商资源

，

有较丰富的组织专业设

备拆装团队经验

，

预计能够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

，

具有较为充分的履约能力

。

三

、

合同主要内容

（

一

）

标的设备

：

株式会社 大日本印刷

（

DNP

）

位于日本国广岛县三原市工厂

（

以下简称

"

DNP

工厂

"

）

之第五代

（

G5

）

镀膜及光刻生产线设备

（

详列于本合同附件一及附件二

）。

（

二

）

交易价格

、

交易条件及相关税费

：

1

、

标的设备总价款

：

日元叁拾柒亿叁仟万圆整

（

JPY3,730,000,000.00

）。

该交易价款包括

标的设备本身及其相关的在日本的拆卸费

、

运输费

、

在中国的安装调试费等其他与标的设备

有关的费用

。

2

、

本合同项下的交易条件为

：

DDU

重庆莱宝工厂

【

国际贸易通用交易条件之一

，

Delivered

Duty Unpaid

，

即

：

卖方将未完税的货物交货至买方指定目的地

。

卖方须承担货物运至买方指

定地点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

不包括关税

、

捐税及进口时应支付的其他官方费用

），

另外须卖方

应承担办理海关手续的费用和风险

。 】

3

、

重庆莱宝负责标的设备的进口报关手续及报关费用

，

BKT

负责标的设备在中国的安

装

、

吊装

、

就位等工作

，

并负责相应费用

。

4

、

交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税费支付的具体约定

：

（

1

）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者外

，

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任何资本增值税

、

所得税

、

以及与标的

设备从日本出口有关的任何税费

、

与标的设备的拆卸

、

包装

、

装运

、

保险

、

海运

、

陆运

、

安装

、

调

试及验收等有关费用和开支等均由

BKT

承担或由

BKT

促使他人承担或支付

；

（

2

）

标的设备在重庆莱宝工厂安装时可能需将标的设备与重庆莱宝提供的部分其他设

备重新排列组合

。

BKT

应自行承担该等重新排列组合的全部成本及费用

。

（

3

）

与标的设备进口中国的任何进口环节税费由重庆莱宝承担

。

（

三

）

结算方式

：

双方约定

，

本次交易总价款结算按分期

（

六期

）

付款方式支付

，

每期付款

的期限

、

金额及付款条件如下

：

第一期

：

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

（

5

）

日内

，

重庆莱宝以电汇方式向

BKT

支付定金日元肆亿

陆仟叁佰万圆整

（

JPY463,000,000.00

）；

第二期

：

基于标的设备依照本合同第八条完成初步验收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初步验

收证书的前提

，

在标的设备于

DNP

工厂拆卸前

，

重庆莱宝以电汇方式向

BKT

支付日元壹拾柒

亿叁仟柒佰万圆整

（

JPY1,737,000,000.00

）；

第三期

：

基于标的设备于

DNP

工厂拆卸

、

包装顺利完成的前提

，

在附件一设备在日本港

（

以下简称

"

装运港

"

）

付运前十五

（

15

）

日内

，

重庆莱宝安排

BKT

可接受之银行开具总额为日元

玖亿圆整

（

JPY900,000.000.00

）

的信用证

，

该信用证分两期兑付

：

【

I

】：

兑付金额为日元伍亿圆整

（

JPY500,000.000.00

），

兑付条件为

BKT

提交

：（

1

）

附件一设

备在装运港装上指定运输工具并发往重庆工厂的清洁提单

；

及

（

2

）

由重庆莱宝可接受之保险

公司开具的

、

按设备总价款的

110%

为全部标的设备运往重庆工厂的运输及安装投保一切险

的保险单

。

【

Ⅱ

】：

兑付金额为日元肆亿圆整

（

JPY400,000.000.00

），

兑付条件为

BKT

提交

：

附件二设备

在装运港装上指定运输工具并发往重庆工厂的清洁提单

。

第四期

：

在全部标的设备抵达重庆工厂完成开柜初检合格后十

（

10

）

日内

，

重庆莱宝以电

汇方式向

BKT

支付日元玖仟万圆整

（

JPY90,000,000.00

）；

第五期

：

在全部标的设备在重庆工厂完成安装

、

调试

、

验收合格之日起十

（

10

）

日内

，

重庆

莱宝以电汇方式向

BKT

支付日元肆亿伍仟万圆整

（

JPY450,000,000.00

）；

第六期

：

在全部标的设备在重庆工厂验收合格之日起正常运行满九十

（

90

）

天

，

如重庆莱

宝对全部设备质量无异议

，

重庆莱宝在十

（

10

）

日内以电汇方式向

BKT

支付日元玖仟万圆整

（

JPY90,000,000.00

）。

（

四

）

合同签署时间

：

2013

年

1

月

7

日

（

五

）

合同生效条件

：

本合同经双方适当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

（

六

）

合同生效时间

：

2013

年

1

月

7

日

（

七

）

合同履行期限

：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载明第六期款项支付完毕时止

。

（

八

）

重要陈述和保证

：

i)BKT

公司已获得

DNP

公司同意出售本合同项下标的设备的承诺

和保证

；

ii)

本合同所转让之标的设备之上没有设置任何留置

、

抵押或债务负担

；

iii

）

除正常磨

损外

，

标的设备在重庆莱宝工厂完成安装时将与其在

DNP

工厂拆卸时处于同样的良好状态

。

（

九

）

违约责任

：

1

、

在标的设备拆卸前

，

如任何一方非因另一方原因而终止本合同

，

则该另一方有权获得

相当于交易价款百分之十

(10%)

的违约金

，

且该另一方的其他权利和救济并不因此而受到任

何减损

。

2

、

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

，

守约一方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

。

如违约一方接到该等书面

通知后三十

（

30

）

天内拒绝或未予补救或纠正

，

则守约一方可以终止本合同

。

在此情形下

，

守

约一方有权获得相当于交易总金额

【

百分之十

(10%)

】

的违约金

，

且守约一方的其他权利和救

济并不因此而受到任何减损

。

3

、

如因

BKT

原因

，

本合同项下标的设备未按照附件六所约定的日期按期到货或完成验

收

，

每延迟一

（

1

）

天

，

BKT

应向重庆莱宝支付违约金壹佰捌拾万日圆

（

JPY1,800,000.00

）；

重庆

莱宝亦有权从应付

BKT

的任何一期交易价款中扣除该等违约金

。

（

十

）

争议处理

：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根据该法律予以解释

。

双方有关本

合同或与其违约

、

终止

、

无效或履行的任何争议

，

均应在中国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以最终解

决

。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

，

对双方有约束力

。

四

、

标的设备引进进度计划

根据本合同有关约定

，

标的设备引进进度计划安排如下

：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

，

附件一标的设备完成拆卸

、

就位

、

安装调试

、

验收

、

投产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

，

附件二标的设备完成拆卸

、

就位

、

安装调试

、

验收

、

投产

上述交易时间窗口为甲乙双方协商确认的交易时间计划

，

如有变化

，

双方协商解决

。

五

、

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

为加快实施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

，

重庆莱宝履行本合同所需支付上述交易总价

款的资金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

待公司非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为确

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

公司对重庆莱宝人力资源作出配置规划

，

并已完成部分人员的招聘

、

培

养和培训工作

，

预计能为本合同的履行及项目实施提供较为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持

；

BKT

公司

已组织专业设备拆装团队为本次交易的顺利达成做好充分的准备

，

且公司已拥有专业

、

熟练

的

2.5

代和

3

代镀膜及光刻生产线的设备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能力

，

加上本合同明确约定在日本

DNP

工厂和重庆工厂的技术支持和培训

，

能够为本合同的顺利履行提供较为充分的技术支

持

。

2

、

本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设备以及重庆莱宝需另外配套采购的设备投产后

，

重庆莱宝预

计新增

G5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

OGS

）

产能为

10

万片

/

月

（

基板玻璃尺寸

：

1100mm×1300mm

，

一片

G5

基板约可切割

15

块

14.1

英寸面板或

160

块

4.5

英寸面板

）。

按上述标的设备引进进度计

划初步测算

，

自

2013

年

8

月起

，

重庆莱宝预计具备

5

万片

/

月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

基板玻璃尺

寸

：

1100mm×1300mm

）

产能

；

2013

年

12

月底前

，

预计具备

10

万片

/

月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

基板

玻璃尺寸

：

1100mm×1300mm

）

产能

。

鉴于设备投产具体进度

、

产品价格及市场需求可能存在一

定变化

，

因此目前尚无法准确测算可能为公司带来的效益情况

。

后续

，

公司根据该引进设备

的具体到位及投产进度

，

将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及时

、

准确披露相关信息

。

3

、

本合同的履行作为公司非公开增发募投项目

--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的重要实

施

，

有利于满足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终端面板尺寸不断扩大且日益旺盛增长的市场需求

，

以

及平板电脑

、

超极本

、

一体化计算机

（

AIO PC

）

等新兴消费类电子产品终端日益旺盛增长的需

求

。

4

、

重庆莱宝实施的该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

是公司现有业务的进一步拓

展

。

该项目成功实施后

，

公司产品线将得到进一步丰富

，

产品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

市场客

户进一步扩大

，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

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带来积极的影响

。

5

、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

六

、

风险提示

1

、

根据中国政府

、

日本国政府的现有海关监管制度

，

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

涉及日本国

政府对标的设备的出口许可审批

、

中国政府对引进的标的设备的预先检验检疫等审批程序

。

从两国政府的现有监管制度评估

，

本合同标的设备的引进尚不存在不能获得审批的法规障

碍

。

鉴于存在前述审批程序

，

若相关审批延迟

，

将对本合同的约定的设备引进计划进度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

2

、

根据本合同约定

，

标的设备离开

DNP

工厂之前

，

如果发生不可预见

、

不可避免或其结果

不可克服之不可抗力事件

，

如战争

、

禁运

、

地震

、

海啸

、

水灾

、

火灾

、

罢工

、

暴乱等

，

受其影响一

方应尽可能迅速书面通知另一方并附具证明不可抗力事件之性质和范围的支持性文件

。

在

不超过九十

（

90

）

日期限的范围内

，

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一方可延期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

义务

。

如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在九十

（

90

）

日内仍继续存在

，

则任何一方均可书面通知另一

方终止本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

，

但是

，

BKT

应在该另一方收到上述终止通知后

【

五

（

5

）】

日

内以电汇方式将其在本合同项下所收到的所有款项退还重庆莱宝

。

因此

，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

如发生上述不可抗力情形

，

可能存在本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

。

3

、

本合同的履行周期较长

，

虽然标的设备使用状态良好

，

但可能存在在拆卸

、

运输

、

安装

调试过程中发生损坏

、

灭失的风险

，

因此

，

本合同的履行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为此

，

本合

同约定相关交易方必须在交易各环节过程中为标的设备的引进购买足额保险

，

且公司已与

交易对方进行多次磋商

、

论证设备拆卸

、

运输及安装方案

，

从而有效降低本合同履行的风险

。

4

、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宜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将在相关的定

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

5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鄄

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3

、

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相关资料

4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与毕克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签署的

《

设备购买合同

》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3-001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中标情况概述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三鑫幕墙工程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接到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发来的

《

中

标通知书

》，

通知确定三鑫幕墙工程公司为

"

杭政储出

[2005]50

号

E-08

地块办公商业金融用房及

绿化广场项目幕墙分包工程

I

标段

"

的中标单位

，

中标价为人民币

114,020,172.16

元

，

计划竣工验

收日期

2014

年

7

月

30

日

。

二

、

合同对方情况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是华润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成立的企业

，

2005

年

12

月

1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

9.9

亿元港币

，

公司负责

人

：

吴向东

，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富春路

701

号

。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

经

营

、

管理

。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

杭州

）

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近三年未与本公司发生类

似业务

。

三

、

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该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95%

，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

。

四

、

中标风险提示

目前

，

上述工程施工合同尚处于商务谈判中

，

正式签订时间尚未确定

。

该合同的签订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公司将在审批程序完成后披露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3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3-002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中标情况概述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三鑫幕墙工程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接到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发来的

《

中标意向书

》，

通知确定三鑫幕墙工程公司为

"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幕墙工

程招标项目

"

的第一中标意向单位

，

中标价为人民币

137,785,000

元

。

二

、

合同对方情况

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胡鹰

，

注册地址为珠海市香洲区

湾仔银湾路

1663

号

C

区

，

主要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

；

房屋建筑工程

、

市政工程

、

机电安装

、

地基与

基础工程

、

钢结构工程

、

机场场道工程

、

建筑装潢

；

商业批发

、

零售等业务

。

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2012

年

8

月

20

日

，

三鑫幕墙工程公司曾

接到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发来的

《

中标意向书

》，

通知确定三鑫幕墙工程公司为

"

珠海十字门

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喜来登幕墙工程招标项目

"

的第一中标意向单位

，

中标价为人民

币

132,971,589.14

元

，

该项目合同已于

2012

年

10

月正式签订

。

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上的

2012-026

及

2012-031

号公告

。

除此之外

，

珠海中冶置业有限公司近三年未与

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

三

、

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该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4.77%

，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

。

四

、

中标风险提示

目前

，

上述工程施工合同尚处于商务谈判中

，

正式签订时间尚未确定

。

该合同的签订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公司将在审批程序完成后披露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